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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卫妇幼发〔2021〕3 号

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成立济南市高危孕产妇管理中心的通知

各区县（功能区）卫生健康局，各有关医疗保健机构：

为进一步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，巩固我市母婴安全工作成

果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济南市高危孕产妇管理中心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中心设置

济南市高危孕产妇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中心）挂靠在济南市

妇幼保健院，受市卫生健康委委托做好全市高危孕产妇管理质量

控制、危重孕产妇救治协调等工作。中心主任由挂靠单位院长兼

任，中心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挂靠单位分管领导兼任。市

第二妇幼保健院作为协同管理单位，重点做好莱芜区和钢城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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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危孕产妇健康管理工作，并接受中心管理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中心在市卫生健康委领导下，做好全市高危孕产妇管理工作，

具体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承担全市高危孕产妇管理质量控制。加强对各区县妇

幼保健机构、辖区各级助产机构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危孕产妇

管理工作的业务指导、技术培训和督导管理，持续完善全市高危

孕产妇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建设。

（二）建立完善全市高危孕产妇数据管理制度。充分发挥市

妇幼保健信息管理系统功能，落实高危妊娠“周报告、月通报制

度”，每月 15 日前完成《济南市高危妊娠专案管理月报》，核查

专家建议落实情况，发现异常及时调度跟进。每季度通报各区县

和助产机构高危妊娠管理情况，每年 1 月份完成上年度全市高危

妊娠专案管理工作通报。

（三）建立完善全市危重孕产妇救治协调机制。落实危重病

例报告制度，接收各区县高危孕产妇管理机构危重孕产妇报告，

协调辖区助产机构、妇幼保健机构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共同管

理，必要时启动应急预案，报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协调转诊或请

上级救治专家前往急救。

（四）提高机构危重孕产妇识别救治能力。统筹辖区高危妊

娠管理救治专家资源，提高助产机构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危重

孕产妇的识别和救治能力，推进产科安全办公室和相关工作制度

落实，每年组织开展全市产科安全飞行检查和专项督导不少于 4

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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